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十月 

  



 

 

- 1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迈普医学”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涉及的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

要约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文件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和验证

（下称“查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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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三）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相

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四）本所在查验过程中已得到收购人如下保证，即收购人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

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

有一致性；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收购人、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

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交易有关事实和中国境内法律事项（以本法律

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事项为准及为限）规定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财务审计、

资产评估和验资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某些专业数据和结

论的引述，不表明对该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明示或默示保证； 

（七）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迈普医学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并依法对本法

律意见书中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迈普医学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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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 指 
袁玉宇、广州泽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创享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易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

人 
指 

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徐弢、广州泽新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易创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易见

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迈普医学 指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介医疗、标的公司 指 广州易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泽新医疗 指 广州泽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易创享 指 广州易创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易见医疗 指 广州易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广州泽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易创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黄埔先导医疗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广东暨科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胡敢为、广州福恒投资有限公司、

袁紫扬、广州产投生物医药与健康专项母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产投生产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广州优玖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迈普医学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

易介医疗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重组报告书》 指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易见医疗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广州迈普再

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公司章程》 指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https://www.qcc.com/firm/481c82c5071980171be806361a811c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481c82c5071980171be806361a811c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481c82c5071980171be806361a811c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481c82c5071980171be806361a811c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481c82c5071980171be806361a811c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b3ac120593fbbbda090d470fb414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035d9b8ed0d55bbed66eb51dddca7f.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035d9b8ed0d55bbed66eb51dddca7f.html
https://www.qcc.com/firm/d7de5fd2cdf517e2b557df428808d6de.html
https://www.qcc.com/firm/d7de5fd2cdf517e2b557df428808d6de.html
https://www.qcc.com/pl/prd74edd9f5adf8ca28b64834435dbcb.html
https://www.qcc.com/firm/6a744812eb3941008769882a5672f1c3.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28e46b648d885c254930d2c9d0fe3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28e46b648d885c254930d2c9d0fe38.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627d8a855863d88b032d7ddb8e95ee.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627d8a855863d88b032d7ddb8e95ee.html
https://www.qcc.com/firm/a9de4c4ea8f5cdbefccff8658d40aa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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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166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所或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描述便利之目的，暂

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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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1．袁玉宇 

袁玉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182198005******。 

2．泽新医疗 

根据泽新医疗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泽新医疗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泽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EFMXD76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曾德煊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国际生物岛星汉大道 26 号一层 102 单元 

注册资本 4856.301 万元 

成立日期 2025-03-31 

营业期限 2025-03-31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科技中介服务；创

业空间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园区管理服务；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知识产权服务（专利

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财务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

营；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施工 

股东及股权结构 
袁玉宇持股 88.50%，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

常静持股 1.00%，曾德煊持股 0.50%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https://www.qcc.com/pl/p80ee061d72a853d9849d5fcebd1af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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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新医疗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3．易创享 

根据易创享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创享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易创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9YBADT1X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 11 号 B4 栋 701 室 

出资额 7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2-03-04 

营业期限 2022-03-04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广州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普通合伙人并持有 33.53%的

出资份额，熊晓颖等作为有限合伙人并合计持有 66.47%的出资份额 

注：广州睿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袁玉宇实际控制人的企业。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易创享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4．易见医疗 

根据易见医疗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易见医疗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易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EQHM260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袁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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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国际生物岛星汉大道 26 号第二层 201 单元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5-08-04 

营业期限 2025-08-04 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股东及股权结构 袁玉宇持股 100% 

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易见医疗的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5．袁玉宇的其他一致行动人徐弢 

根据上市公司的相关公告，袁玉宇与徐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以下统称“《一致行动协议》”），袁玉宇与徐弢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徐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522221197107******。 

（二）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承诺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

中国及企查查等网站进行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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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

资格。 

二、 本次收购的相关情况 

根据《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等文件，上市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泽新医疗、易创享等交易对方持有的易介医疗 100%股

权并向易见医疗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其中，上市公司拟向泽新医疗发行

390.1398 万股股份，向易创享发行 68.2744 万股股份，向易见医疗发行 232.9144

万股股份。 

按照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

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含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 

（含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袁玉宇 11,035,847 16.57% 11,035,847 14.94% 11,035,847 14.48% 

泽新医疗 - - 3,901,398 5.28% 3,901,398 5.12% 

易见医疗 - - - - 2,329,144 3.06% 

易创享 - - 682,744 0.92% 682,744 0.90% 

小计 11,035,847 16.57% 15,619,989 21.14% 17,949,133 23.55% 

徐弢 10,922,547 16.40% 10,922,547 14.78% 10,922,547 14.33% 

深圳市凯盈科技

有限公司 
4,053,149 6.08% 4,053,149 5.49% 4,053,149 5.32% 

北京风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风炎瑞盈 3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800,000 5.70% 3,800,000 5.14% 3,800,000 4.99% 

袁美福 2,905,587 4.36% 2,905,587 3.93% 2,905,587 3.81% 

玄元私募基金投 1,642,009 2.47% 1,642,009 2.22% 1,642,00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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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玄元

科新 29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福恒投资 - - 434,782 0.59% 434,782 0.57% 

袁紫扬 - - 410,628 0.56% 410,628 0.54% 

胡敢为 - - 567,879 0.77% 567,879 0.75% 

先导基金 - - 645,149 0.87% 645,149 0.85% 

暨科基金 - - 267,049 0.36% 267,049 0.35% 

产投母基金 - - 241,545 0.33% 241,545 0.32% 

产投生产力 - - 119,565 0.16% 119,565 0.16% 

优玖投资 - - 1,207 0.00% 1,207 0.00% 

其他股东 32,252,790 48.42% 32,252,790 43.65% 32,252,790 42.32% 

合计 66,611,929 100.00% 73,883,875 100.00% 76,213,019 100.00% 

注：根据相关约定，先导基金、暨科基金承诺如其与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构成交

叉持股，其承诺放弃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并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1 年内减持所持

有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若袁玉宇与徐弢的《一致行动协议》未到期或到期续签，

则袁玉宇直接及通过控制泽新医疗、易见医疗、易创享、一致行动人徐弢合计控

制上市公司 37.88%股份，袁玉宇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若袁玉

宇与徐弢的《一致行动人》到期未续签，则袁玉宇直接及通过控制泽新医疗、易

见医疗、易创享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3.55%股份，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 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的依据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本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六

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一）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股份；（二）存在主体资格、股份种类限制或者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免于向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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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

者免于发出要约。” 

如前所述，本次收购前，袁玉宇直接及通过与徐弢的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控制

上市公司 30%以上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若袁玉宇与徐弢的《一致行动协议》

未到期或到期续签，则袁玉宇直接及通过控制泽新医疗、易见医疗、易创享、一

致行动人徐弢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进一步增加。。 

而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泽新医疗、易创享已就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或其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项下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完毕（如适用）（以二者孰晚者为准）前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但上市公司根据《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向其回购股份除外。 

2、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业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

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取得的股份，均应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安排。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如上述锁定期承诺与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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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或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本企业确认上述承诺系真实、自愿作出，对承诺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

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同时，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易见医疗亦已就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

让等方式转让。 

2、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

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取得的股份，均应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安排。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如上述锁定期承诺与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企

业承诺届时将按照最新规定或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本企业确认上述承诺系真实、自愿作出，对承诺内容不存在任何重大

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同时，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且同意

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相关议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

审议通过。 

综上，本所律所认为，在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

议案且同意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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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情形，

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就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2．在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且同意袁玉宇

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情形，袁玉宇及其一致

行动人可就本次收购免于发出要约。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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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袁玉宇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顾  峰 

 

经办律师：         

                                                      章小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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